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⋆ 签证申请指南
签证申请一般事项

● 签证申请中心业务受理时间

工作时间 09:00~17:00 无午休时间 

签证申请时间(个  人) 09:00~16:00 无午休时间 

签证申请时间(旅行社) 09:00~12:00 无午休时间 

签证领取时间 09:00~16:30 无午休时间 

服务电话运营时间 09:00~21:00 无午休时间 

咨询电话: 400-8133-666 (武汉签证申请中心请按5)

审查时间（工作日） 签证种类

1天  家属死亡签证、看护病人签证

3天以内  加急签证

3天  签证发给认定书、修学旅行团、团体观光签证、公务签证

6天
 个别观光签证、短期一般签证
 短期商务签证、外国国籍同胞相关签证等

12天  结婚移民签证

※ 蓝色字体标注签证需访问领事馆申请

※ 审查过程中如存在需补充材料或进行深度审查等情况，审查时间将相应延长。

● 加急签证申请资格

○ (C-3)短期访问签证申请者(单次、多次皆可申请)

  ※观光旅游签证(C-3-9)在有特殊人道理由等情况下，可申请加急

※ 如因补充材料等原因导致签证签发时间推迟或拒签，所有手续费不予退还。

● 手续费（根据签证种类的停留期及次数区分，请查看所申请签证种类的停留期及次数）

分 类 一般签证 加急签证 签证申请中心服务费

团体观光 105元 140元 -

90天以下(短期)单次 280元 420元 120元

91天以上(长期)单次 420元 560元 120元

两次 490元 630元 120元

多次 630元 910元 120元

※ 签证手续费只限支付宝,现金(人民币)支付,(刷卡、转账均不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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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事项

▢ 参考事项

1. 请申请人在仔细确认各种签证类型签发对象之后，申请与自己情况相符的签证类型。
2. 请参考签证申请及所需材料指南，按要求准备材料之后方可申请。
3. 因各管辖领域间存在特殊性和差异性，因此每个领馆所要求的各种签证所需材料可能存在差异。

如有疑问可访问领事馆官方网站或打电话咨询。
4. 在审查过程中如有需要会向申请人进行电话审查或要求补充材料。
5. 需提交有效期为三个月内的申请材料。

▢ 签证申请表填写相关事项 

1. 签证申请表可在领事馆官网下载。(官网首页-领事-各种表格下载)
2. 签证申请表中的每一项都必须填写，每人一份即可。
3. 签证申请表上的照片要求：规格35mm*45mm(2寸），头部长度25mm-35mm，白底无框彩照，

最近六个月内拍摄，正面免冠，不佩戴遮挡面部的有色眼镜（视障人士除外）等饰品。
- 扫描照片、自行拍摄、过度修图、不清晰等情况不予接收。
4. 签证申请表也可在申请当时在签证申请中心填写。

▢ 邀请函相关事项
1. 邀请函格式自由（指定格式邀请函除外），须注明邀请人与被邀请人的个人信息、归国保证、

邀请期间及邀请事由等内容，原则上需提交邀请函原件。

▢ 指定格式相关事项
1. 各种指定格式的文件均可在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官网上“各种表格下载”中下载。

▢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的相关事项(择一即可)
①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(同一户口本)
② 公安局签发的亲属关系证明原件
③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、医学出生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等
※ 其他能确认亲属关系的材料

▢ 经济能力证明材料相关事项 (2023.06.19起施行）
① 银行卡对账明细单原件
  (最近六个月，显示户名并加盖银行公章，最后一笔交易日期截止申请日20天内)
② 社保明细单原件(最近六个月)
③ 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原件(最近六个月)

- 无论签证是否出签、结果与申请是否一致，手续费无论是全额还是差额均不予退还。

- 除上述签证办理相关费用之外，领事馆不对申请人另外收取任何其他附加费用。

● 签证申请、领取方式

- 除家属死亡、修学旅行团、看护病人签证、团体签证、公务签证要在领事馆申请以外，  

  其他类型签证可本人亲自访问签证申请中心申请、领取

- 指定旅行社代理申请、领取(指定旅行社名单参照官网-领事-签证申请参考事项)

- 直系亲属代理申请、领取(需提交亲属关系证明材料)

※ 此外，商务、交换学生、会议参加、短期就业签证或有返签号的情况，可由同行者中的一人

代为申请或领取，但需携带盖有相关机构(公司或学校等)公章的委托书(指定格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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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标准及拒签理由

● 签证签发的审查标准以《韩国出入境管理法》等相关规定为依据，拒签的主要理由如下：

- 持无效护照或入境目的或停留期限不明确

- 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不明确

- 无法明确提供可证明申请人无非法滞留可能的材料

● 拒签的具体理由无法向申请人透露，望予以谅解。

● 拒签后申请同一种类签证时，需2个月以后再申请。

   (结婚移民F61、居住签证F23拒签后需6个月以后再申请)

※最近两个月，如有其他使领馆拒签记录，若无特殊理由，应在被拒签使领馆重新申请签证。

※ 短期访问(C-3)类的签证不可用于营利目的。

※ 根据国际惯例，是否允许外国人入境(包括签证的签发)是各个国家固有主权行使范围内之事。签证

被拒签之后，该国有不告知申请人拒签理由的权利。

▢ 在职证明材料相关事项(择一即可)
① 在职证明书原件及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(需盖单位公章)
② 工资卡账单明细原件(最近六个月)
③ 社保明细单原件(最近六个月，显示基数）
④ 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原件(最近六个月)

▢ 暂住证明相关事项(择一即可) (2023.06.19起施行）
① 有效期内的居住证(暂住证)原件及复印件（签发两个月以上）
② 在我馆辖区域在读的学生提交学信网在线学籍验证报告
※ 户口所在地非我馆管辖区域时须提交暂住证明材料

▢ 肺结核健康诊断书
1. 需提交我馆官网指定医院所签发的肺结核诊断书。(也认可中国内其他韩国领事馆指定医院)
- 指定医院名单可在我馆官网“领事-签证-签证申请参考事项”中确认
2. 满5周岁以下者及孕妇可免提交。
3. 肺结核健康诊断书的有效期为3个月
※ 申请结婚移民(F61)签证时提交的健康诊断书内若包含肺结核检查则无须另做检查。
   有效期视同6个月。

▢ 签证结果查询
1. 在大韩民国签证门户网站（https://visa.go.kr）“查询/签发”中可查询签证结果。
◾申请种类：选择‘驻外使领馆’◾区分：选择‘护照号码’ ◾英文姓名◾出生日期进行查询

2. 拨打官方电话查询: 400-8133-666 (武汉签证申请中心请按5)

https://visa.go.k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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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团体观光(C-3-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 详情请咨询旅行社

※ 停留期为15天，有效期为3个月的单次签证

 - 通过指定旅行社申请(指定旅行社名单请参考我馆官网)

签  发  对  象 中国旅行社所需准备材料 申 请 人 所 需 材 料

  韩中两国政府指定全责旅行社

邀请的3人以上团体观光客

1. 团签签发邀请书

2. 团体观光客招募事实确认书及名单

3. 旅行日程表

1. 护照

2. 照片1张(3.5cm×4.5cm)

3. 团体签证发给申请表(指定格式)

4. 身份证复印件

* 蓝色字体部分请参照参考事项第二页

2. 医疗观光(C-3-3)
※ 停留期为90天以下，有效期为3个月的单次签证

签 发 对 象 邀 请 方 所 需 材 料 申 请 人 所 需 材 料

 

1. 获韩国外籍患者招募机构邀请，

   以诊治或疗养为目的到韩国专门

   医疗或疗养机构住院的患者

2. 以看护外国患者等为目的随行

   入境的患者配偶等直系亲属

※确认网站: www.medicalkorea.or.kr

1. 邀请函 

2. 韩国保健福祉医疗观光

   招揽机构事业者登陆证

复印件

1. 护照

2. 照片1张(3.5cm×4.5cm)

3. 签证申请表

4.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
5. 由国内外医疗机构或疗养机构出具的，能

证明患者需要进行诊治或疗养的证明材料

(医院诊断书、医生意见书等)

6. 韩国医疗机构或疗养机构出具的治疗或疗养

预约证明材料

7. 可支付治疗、疗养及停留费用的经济能力

证明材料

8.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(随同家属申请时)

9. 暂住证明材料

* 蓝色字体部分请参照参考事项第二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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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一般观光(C-3-9)(单次)
※ 停留期为30天，有效期为3个月的单次签证

签  发  对  象 申 请 人 所 需 材 料

共同材料  1. 护照  2. 照片1张(3.5cm×4.5cm)  3. 签证申请表

4. 户口本复印件(整本)  5.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6. 暂住证明材料

  以观光为目的的短期停留者

※符合C-3-9多次签证签发对象，可免提交经济能力证明材料

 （需提交符合C-3-9多次签证相关资格证明材料）

1.成人

-以下经济能力证明材料中任选两项以上

 (2023.06.19起施行）

① 最近六个月银行卡对账明细单原件(最近六个月，

加盖银行公章并显示户名，最后一笔交易在申请签

证日20天以内)

② 最近六个月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原件

③ 最近六个月社保明细单原件(显示基数)

2. 未成年人(17岁以上未成年人)

-  提交父母的上述经济能力证明材料两项以上,

    同时提交与父母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

-  在校生提交 在校证明书(高中及以下)或

   电子学籍

-  毕业生(１年之内)提交 毕业证(高中及以下)

   或电子学籍

3. 不符合多次签证申请资格的在校学生或毕业生

(１年之内)

-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www.chsi.com.cn的

电子认证材料

※ 在校生提交 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

   毕业生提交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

- 提交父母的上述经济能力证明材料两项以上的情况

下，同时提交与父母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

* 蓝色字体部分请参照参考事项第二页

http://www.medicalkorea.or.kr
http://www.chsi.com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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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一般观光(C-3-9)(5年多次)
※ 停留期为90天以下，有效期为５年的多次签证

签  发  对  象 申请人所需材料

共同材料  1. 护照  2. 照片1张(3.5cm×4.5cm)  3. 签证申请表

4.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5. 户口本复印件(整本)  6. 暂住证明材料

1. 大学（包括专科）讲师等教员或中小学教师

※ 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持有者可申请10年多次签证

1. 教员、教师资格证原件、复印件

2. 在职证明材料1项

2. 驻外使领馆馆长认可的著名艺术家、艺人及运动

员等
1. 特定团体(协会等)会员证或其它身份证明材料

3. 曾作为团体观光游客的旅行社领队访问过韩国3次

以上且无非法滞留等犯罪记录者

1. 在职证明及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(需有公司公章)

2. 领队证复印件

3. 出入境事实证明材料

- 签证页及出入境章复印件

4. 访问过韩国且无非法滞留等犯罪记录者

※ 免签入境韩国(包括登陆许可)的情况不算做有效访

韩记录

※ 2016.1.27日前，曾持团体签证、个别保证签证
访韩者可申请多次签证

1. 出入境事实证明材料

- 签证页及出入境章复印件等

※持团体签证、个别保证签证访韩者可能被另行要
求提交经济能力证明材料

5. 持医疗观光签证访韩记录者

※ 需在韩国医院交纳诊疗费超200万韩元以上(近1
年内)

1. 医疗观光签证页复印件

2. 医院诊疗费小票复印件

6. 能证明个人资产达200万元以上者

   (房地产、金融资产及本人所有企业)

1. 资产证明材料

 - 营业执照

   (需提交该法人实际缴纳资金的证明材料）

 - 房产证及正规发票

  ① 需提交有无贷款证明

  ② 如有贷款需提交贷款偿还明细证明

 - 银行存款证明等

7. 中国公务员或公务普通护照持有者

◦ 公务员

1. 在职证明书(标明是否为公务员)

2.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(需盖单位公章)

◦ 公务普通护照持有者

- 提交共同材料

8. 在韩国投资100万美元(10亿韩元)以上的企业的职员
1. 在职证明及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(需有公司公章)

2. 投资证明材料

* 蓝色字体部分请参照参考事项第二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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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一般观光(C-3-9)(5年多次)
※ 停留期为90天以下，有效期为５年的多次签证 

签  发  对  象 申请人所需材料

共同材料  1. 护照  2. 照片1张(3.5cm×4.5cm)  3. 签证申请表

4.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5. 户口本复印件(整本)  6. 暂住证明材料

９. 定期通航于韩国的航空、船运公司职员

- 包括定期、包机、不定期等
1. 在职证明及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(需有公司公章)

10. 月收入5,000元(年收入60,000元)以上的

    在职人员

1. 最近6个月(1年)的收入证明材料(工资卡的对账明

细单或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等)

11. 满足以下任意一条  
  1）支付宝芝麻分≥780的优质用户
  2）银联贵宾信用卡持有人（含白金卡∙钻石卡）

11 –1）芝麻签证报告打印
※芝麻签证报告可在支付宝APP自行下载
（芝麻信用→芝麻超能力→速办→材料减免→选择
“韩国”→下载信用评价报告）
11 –2）银联信用卡正面复印件(须含有完整卡号
、持卡人姓名和信用卡等级)及最近3个月月度账单

12. 未满17周岁者或年满55周岁以上者 提交共同材料

13. 四年制大学在校生或毕业生

1. 在校或毕业证明材料

-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www.chsi.com.cn的电子

认证材料

※ 在校生提交 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

   毕业生提交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

※ 2001年之前毕业者提交 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

报告

14. 中国企业联合会选定的500强企业的处级以上人

员或工作满6个月的在职人员

※ 中国企业联合会选定企业名单请参照

   www.cec-ceda.org.cn

1. 在职证明及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(需公司公章)

2. 在职证明材料②③④中的1项

15. 持有韩国国内公寓式酒店(Condominium)会员卡

的人员(韩币3000万以上)

1. 公寓式酒店会员卡原件及复印件或其他相关证明

材料
16. 短期访问(C-3)多次往返有效签证持有者的配偶、

未成年子女、父母及配偶的父母

※ 以下多次签证持有者除外

- C-3-8多次签证持有者

- 未满17周岁者或年满55周岁以上者

- 四年制大学在校生或毕业生

※ 双重国籍者另循指定方针

1.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

2. 多次签证持有者的签证页面复印件

※ 一般观光多次签证①②⑦⑧⑨⑭、短期商务多次签证 
申请者的家人可同时申请

17. 曾持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国家签证, 

并且访问过OECD国家的经历者

1. 出入境事实证明材料

- 签证页及出入境章复印件等

※ 此政策认可以下22个OECD国家

   奥地利,比利时,丹麦,法国,德国,希腊,冰岛,

爱尔兰,意大利,卢森堡,荷兰,新西兰,挪威,葡萄牙,

西班牙,瑞典,瑞士,英国,美国,加拿大,澳大利亚,芬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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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一般观光(C-3-9)(10年多次)
※ 停留期为90天以下，有效期为10年的多次签证 

签  发  对  象 申请人所需材料

共同材料  1. 护照  2. 照片1张(3.5cm×4.5cm)  3. 签证申请表

4.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5. 户口本复印件(整本)  6. 暂住证明材料

1. 医生、律师、教授、国有企业或私有企业法定代表人等专

职人员

※ 此处所指教授为大学教授，副教授，助理教授。其他教职

人员的情况只能申请5年多次签证

※ 私有企业须注册资金为50亿韩元（约3000万人民币）以上

1. 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

2. 执业证原件及复印件（医生、律师等专业人

员须提交）

※ 国有企业或私有企业法人须提交在职证明原件及

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(盖公司公章)

2. 韩国国内四年制大学学士学位及以上获得者(包括毕业生)

或国内外硕士学位及以上学位获得者

1. 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

2. 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材料

－中国大学硕士以上：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

（www.chsi.com.cn），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

注册备案表

－外国大学硕士以上：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，

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

※ 韩国国内四年制大学毕业生可提交毕业证原件

及复印件

6. 特定城市户籍者(C-3-91)(5年多次)
※ 停留期为90天以下，有效期为５年的多次签证 

签  发  对  象 申请人所需材料

共同材料  1. 护照  2. 照片1张(3.5cm×4.5cm)  3. 签证申请表

4.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5. 户口本复印件(整本)  6. 暂住证明材料

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苏州、南京、杭州、宁波、广州、深圳、

厦门、武汉、长沙、青岛、重庆户籍者

 

※ 只接收2代身份证

1. 户口本复印件

2. 第2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
   (审查期间由领事馆保管)

* 蓝色字体部分请参照参考事项第二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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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访韩优待卡持有者及同伴家族(C-3-9)(5年多次)
※ 停留期为30天，有效期为５年的多次签证 

签  发  对  象 申请人所需材料

共同材料  1. 护照  2. 照片1张(3.5cm×4.5cm)  3. 签证申请表

4.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5. 户口本复印件(整本)  6. 暂住证明材料

访韩优待卡持有者及同伴家族

1. 优待卡原件及证明材料        

  (存折、持卡证明、余额证明等)

2. 家族关系证明材料(户口本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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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在中国长期停留的第三国人(C-3-9)
※ 停留期为30天，有效期为3个月的单次签证 

签  发  对  象 申请人所需准备材料

  因留学、工作等原因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外国人

  (非中国籍)

※ 必须本人去签证申请中心申请

※ 持旅游签证滞留中国者除外

1. 护照

2. 照片1张(3.5cm×4.5cm)

3. 签证申请表

4. 护照首页复印件

5. 在校证明／在职证明原件(盖公章)

6. 中国签证页面复印件(签证有效期3个月以上)

7. 中国内使用银行卡流水原件(6个月以上)

9. 免签入境修学旅行团(B-2)
※ 停留期为30天(免签证费) ※ 访问领事馆申请

签  发  对  象 申请人所需准备材料

  乘坐同一架飞机或船舶出国的中国在校中小学、

高中生修学旅行团及领队

※ 人数没有最低限制，但包含领队在内人数必须不

少于1人

<校长或指定旅行社申请时>

1. 护照

2. 护照复印件

3. 青少年修学旅行团领事确认书(原件2份)(指定格式)

4. 中国人青少年修学旅行团名单(原件2份)(指定格式)

5. 在校证明材料(择一即可)／在职证明

- 校长出具的协助照会、在校证明、学生证复印件

<修学旅行主办单位申请时>
※主办单位：青少年宫等中国政府官方认可的公共团体

1. 护照

2. 护照复印件

3. 青少年修学旅行团领事确认书(原件2份)(指定格式)

4. 中国人青少年修学旅行团名单(原件2份)(指定格式)

5. 在校证明材料(择一即可)／在职证明

- 校长出具的协助照会、在校证明、学生证复印件

6. 修学旅行主办单位的证明材料(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

代码证复印件(盖公司公章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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